
澎湖縣都市計畫區外建築線指示申辦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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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期限起算:已收
件之次日開始起算 
----------------- 
累計辦理天數 

 

1

8
天 

 單位登記桌收文分派 

承辦人簽收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.土地圖說位置、地形與道路尺寸之內容初審 
2.簡訊通知申請人及委託人(限期補正者) 

 

限期補正 

總收文收文掛號 

3天 

現場會勘 

書面內容複審 
綜合簽辦   

函覆申請人 

附註: 

1. 指定(示)建築線有效期限８個月。 

2. 位屬本府公告之免指定建築線地區者，以計畫道路境界線為建築線，並依土地使用

管制要點相關規定退縮建築，免再予以指定(示)。但現場如鄰有現有巷道、通路、

溝渠者，仍需申請指示。 

3. 案件未能於公告處理時限內辦結者，得依分層負責簽請延長，惟延長應以 1次為

限，其申請日數不得超過原公告處理時限，並應於原處理時限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

通知申請人。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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